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协鑫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上市公司”或“公司”）2021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就协鑫能科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股新股。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元的价格向 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863,30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4,295,181.96元

（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2月 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2月 22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号）。

公司于 2022年 3月 4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各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十七次会议决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的项目投

资总额

调整后的项目投

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

项目
338,015.45 311,703.22 239,170.47

2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22,981.00 22,981.00 2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 150,000.00 112,900.00

合计 510,996.45 484,684.22 372,070.47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42,078.40万元，

募投项目暂未实施投入，未使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未使用募集资

金余额为 131,626.09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 82.88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为更好地推进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及募投项目建设，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不超过 20,000万元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

鑫煜”），向实施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全资孙公司协鑫电港云科技

（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电港”）、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诸暨协鑫”）、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胜能”）、进行实

缴出资并向相关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其中实缴出资额不超过 10,000万元，提供



借款额不超过 10,000万元。

同时，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鑫煜，

向作为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中车电分离电池持有平台的苏州琞能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琞能”）进行实缴出资，实缴出资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

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 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

提前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实施主体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

自动续期。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控股子公司

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本次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方式为：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向苏州鑫煜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再由苏州鑫煜分别向协鑫电港、诸暨协鑫实缴

出资各不超过 5,000万元、向苏州琞能实缴出资不超过 40,000万元；同时苏州鑫

煜分别向协鑫电港、北京胜能提供借款各不超过 5,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注册资本金
已实缴资本

金

本次拟实缴

资本金

本次拟提供

借款

1
苏州鑫煜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 50,000 10,000

2
协鑫电港云科技

（海南）有限公司
5,000 - 5,000 5,000

3
诸暨协鑫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5,000 - 5,000 -

4
北京胜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5,000 5,000 - 5,000

5
苏州琞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 40,000 -

（一）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1、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7E1H7U44

（3）成立时间：2021年 12月 6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

路 28号 6幢三楼 305室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费智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集中

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推

广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规划设计管理;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

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能科持有 100%股份。

（9）经查询，苏州鑫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

2、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协鑫电港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6MABLUEGT7F

（3）成立时间： 2022年 4月 21日

（4）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孵化楼四楼 1001室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李玉军

（7）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

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

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动

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规划设计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电池销售；

蓄电池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软件外包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东情况：苏州鑫煜持有 100%股份。

（9）经查询，协鑫电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新设立，无财务数据。

3、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MA7HLQ633E

（3）成立时间：2022年 3月 7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牌头镇新升村 1801号（环保创新岛）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费智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新能

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动车充电

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固定班车经营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规划设计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机械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拟变更为苏州鑫煜持有 100%股份。（现由苏州琞能持有 100%

股份，协鑫能科持有苏州琞能 100%股份。）

（9）经查询，诸暨协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新设立，无财务数据。

4、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2MBELXB

（3）成立时间：2021年 5月 25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一街 11号院 5号楼 1至

3层 101（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李玉军

（7）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销售汽车零配件、电池、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设备租赁；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汽车租赁。(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汽车租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拟变更为苏州鑫煜持有 100%股份。（现由苏州琞能持有 100%

股份，协鑫能科持有苏州琞能 100%股份。）

（9）经查询，北京胜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9,227.35 11,063.76

所有者权益 -521.85 718.58

实收资本 2,400.00 5,000.00

注：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5NCJN2F

（3）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12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

路 28号 6幢三楼 308室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费智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新能源汽

车电附件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汽车租赁；机械

设备租赁；规划设计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

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苏州鑫煜持有 100%股份。

（9）经查询，苏州琞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8,683.06 15,307.27

所有者权益 994.02 985.84

实收资本 1,000.00 1000.00



注：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上述五家实施主体拟与公司、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款项

将专门用于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四、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是基于“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和“实施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建设需要确定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

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本次实缴出资及提供借款的对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公司

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本次借款财务风险可控。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其中实缴出资额不超过 50,000万元，提供借款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 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

以提前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实施主体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

续自动续期。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上述实缴出资并提供借款事项相关

事宜及后续监督管理工作。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



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确定的，能够保障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

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

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事项，是结合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该事项审议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六、保存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有利于募投项目建设、运营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向实施主体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